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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我國四面環海，百分之99對外貿易透過海運完成，相關產業鏈在

面臨全球海洋資源競爭下，為永續發展我國海運事業，吸引更多優秀

的人才投入具國際觀、高度專業技術的海運事業著實重要，因此，如

何與國際接軌、掌握海運發展趨勢，亟需產官學界三方共同努力。 

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為促使國內法規與國際公約接軌、有效且

充分掌握船員適任資格之現況與變遷，並適時提出相關因應策略，委

託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辦理「設置STCW資訊研究中心計畫案」一案，

本（104）年度已於10月14日舉辦「STCW資訊研究中心交流研討會」，

邀請產、官、學界代表與會共同研討國際海事組織（IMO）於2015

年2月2日至6日在倫敦舉辦之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HTW）人為因素、培訓、和當值次委員

會第2次會議中討論之「低閃點燃料船舶船員特殊培訓典範課程」以

及「MLC2006公約」等議題。並賡續於12月4日辦理「STCW資訊研

究中心年度論壇」，探討「極地水域航行船舶之船員特殊適任標準」、

「客輪特殊培訓要求」、「兩岸船員發展趨勢」等主題，兩場活動均獲

得極大的迴響與認同。 

另一方面，繼本（104）年度10月15日發行季刊，完整呈現交流

研討會各議題外，本期年度報告之重點，亦深入探討HTW2會議中所

涉及船員之議題「極地水域船舶操作國際規則（Polar Code）」、「客輪

特殊培訓要求修訂草案」、「特定類型船貨物操作高級培訓典範課程」

及「操作級雷達導航及ECDIS典範課程」等，希望透過分享相關研究

成果，推動及優化船員相關法規，使我國船員及船舶得以航行世界各

港通行無阻。 

在此十分感謝各界對本研究中心之支持與愛護，除已於11月拜訪

三公（工）會及五中心，進一步推廣本研究中心之成效及相關研究成

果外，期待在產官學的共同努力下，能逐步促使我國法規與國際公約

接軌，並期許我國於STCW公約的履約程序與技術能更加成熟，積極

提升我國船員專業能力並擴大船員就業市場。 

航港局局長                         計畫主持人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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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極區水域船舶操作章程之訓練要求 

林沛樵 

一、簡介 

通常情況下，從歐洲前往亞太地區有3條主要航線，分別經由蘇伊士運河、

巴拿馬運河和非洲好望角到達太平洋。整體而言，船隻取道北極比取道蘇伊士運

河或巴拿馬運河可減少航程40%以上。比如，從日本橫濱港至鹿特丹港的航線取

道非洲好望需要29天，取道麻六甲海峽和蘇伊士運河需要22天，而取道北冰洋僅

需15天。如果使用北極航道，華盛頓港至莫斯科港的航程將縮短1,000公里以上；

倫敦港至東京港的航程將由2.8萬公里縮短為1.6萬公里。由於燃油消耗是海運成

本的最大因素，航程縮短意味著海上運輸所消耗的燃油減少，燃油減少則意味著

海運成本下降。 

 

目前，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北極航路主要有兩個： 

 東北通道，沿著俄羅斯和挪威海岸。北海航線，沿著俄羅斯海岸從白令

海峽往東方，經喀拉海到西方。由於這兩條路線重疊，因此名稱有時也

互換使用。(如圖一) 

 西北通道，沿著北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海岸。這是一條從大西洋到太平洋

經過美洲西北部的航路。(如圖二) 

 
 

圖一、東北航道[1] 圖二、西北航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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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極區水域船舶操作章程 

船舶在惡劣、偏遠和脆弱的極地地區作業的安全性和兩極周圍的原始環境的

保護一直是IMO關注的議題，而許多相關要求、規定和建議也已經發展多年。相

關趨勢和預測顯示，極地航運的運量和多樣性在未來幾年將持續增長，而這些挑

戰需要在不影響海上人命安全或極地環境的可持續性的前提下得到滿足。 

 

在北極和南極運行的船舶會接觸到一些獨特的風險。惡劣的天氣條件和相對

缺乏的良好圖表，通信系統和其他助航設備挑戰著水手。因地區位置偏遠，使得

救難或清理工作困難而昂貴。低溫可能降低船舶眾多組件的有效性，從甲板機械

和應急設備到海水吸入。當冰存在船上時，它會對船體、推進系統及附屬物造成

額外負載。 

 

國際海事組織(IMO)於2014年11月17日至21日召開的海事安全委員會(MSC)

第94次會議中通過了極區章程Part I，及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第14章

「極區水域船舶操作的安全措施」之修正決議案，賦予極區章程安全規定之強制

性效力，預計於2017年1月1日生效。生效後，2017年1月1日以後建造之新船即須

符合規定；2017年1月1日前建造之船舶，則須在2018年1月1日以後遇到的第一次

中期檢驗或換證檢驗(先到者為準) 符合規定。 

 

另外，於2015年5月11日至15日召開的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第68次會

議中通過了極區章程Part II，及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附錄 I、II、IV

及V之修正決議案，賦予極區章程環保規定之強制性效力，預計於2017年1月1日

生效。Part II之適用對象如下： 

 油污染：所有航行於極區水域之船舶。 

 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所有航行於極區水域、核可承載散裝有毒液體

物質之船舶。 

 污水污染：所有航行於極區水域、依MARPOL公約附錄 IV發證之船舶。 

 垃圾污染：所有航行於極區水域、適用MARPOL公約附錄 V規定之船

舶。 

 

國際極區水域船舶操作章程（簡稱極區章程）涵蓋了全方位的設計、構造、

設備、操作、訓練，搜救以及有關船舶於兩極周圍惡劣海域作業的環境保護事項。

極區章程適用的水域如下： 

 南緯60度以南水域，以及 

 北緯60度以北水域，但部分區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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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區章程適用的水域如下圖所示。 

  

南極極區水域 北極極區水域 

 

極區章程的內容分為兩部分－Part I及Part II。Part I規範極區操作船舶的安全

措施，規定在南、北極惡劣環境水域下操作的船舶有關設計、構造、設備、操作、

消防、救生、通訊、培訓等要求；Part I又分I-A及I-B，I-A為強制性，I-B為建議

性。Part II則規範極區操作船舶的環境保護措施，規定在南、北極水域下操作的

船舶有關防止油污染、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污水污染及垃圾污染的要求。Part 

II亦分II-A及II-B，II-A為強制性，II-B為建議性。 

 

極區章程的內容架構如下表： 

I-A(強制性) I-B(建議性) II-A(強制性) II-B(建議性) 

 總則 

 極區水域操作手册 

 船舶結構 

 艙區劃分及穩度 

 水密及風雨密完整性 

 機器安裝 

 消防安全/保護 

 救生設備及布置 

 航行安全 

 通訊 

 航程計畫 

 人員配額及訓練 

有關 I-A 的

額外指南或

建議。 

 防止油污染 

 防止散裝有毒液

體物質污染 

 防止海上包裝形

式有害物質污染

(無內容) 

 防止污水污染 

 防止垃圾污染 

有關 II-A 的額

外指南或建

議。 

 

三、 極區章程之訓練要求 

如前所述，在北極和南極運行的船舶會接觸到一些獨特的風險。極區章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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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列出極區水域的十大危害性： 

1. 冰，因為可能會影響船體結構、穩度特性、機械系統、航行、室外工作環境、

維修和應急任務以及安全設備和系統； 

2. 上部結冰，可能減少穩度以及裝備的功能性； 

3. 低溫，因為影響到工作環境和人員性能、維修和應急任務、材料特性和設備效

率、存活時間以及安全設備和系統性能； 

4. 長時間的黑暗或白天，因為可能會影響航行和人員性能； 

5. 高緯度，因為會影響航行系統、通信系統和冰圖像資訊的品質； 

6. 地處偏遠和可能缺乏準確和完整的水文地理資料和資訊，助航設備和航線標誌

的可用性降低以及地處偏遠而使擱淺的機率提高，隨時可以部署的搜救設施有

限，應急反應延遲和受限的通信能力，都可能影響事件回應； 

7. 船員可能缺乏在極地操作的經驗，使可能產生人為疏失； 

8. 合適的應急設備可能缺少，使得緩解措施的成效可能受限； 

9. 迅速變化和嚴重的天氣條件，使得事件可能升級；和 

10. 環境對於有害物質和其他環境衝擊的敏感性以及需要更長的時間恢復。 

 

有鑑於上述危害性，極區章程除規範極區操作船舶的安全措施和環境保護措

施，也在第12章規範人員配額及訓練的要求。 

 

極區章程第12章的目的即是確保極區水域操作船舶適當配備了充分合格、 

訓練有素及經驗豐富的人員。為達此目的，公司應確保在極區水域操作之船舶，

其負責航行當值之船長、大副及船副已完成訓練，以得到適當之能力承擔所賦予

之職責和責任，同時考慮到STCW公約和STCW章程及其修正案的規定。 

 

為滿足上述之求，當在極區水域操作時，負責航行當值之船長、大副及船副

應按STCW公約第V章和STCW章程及其修正案的規定取得資格如下表： 

冰況 液貨船 客船 其他 

無冰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開闊水域 

基本訓練－負責航

行當值之船長、大副

及船副。 

基本訓練－負責航

行當值之船長、大副

及船副。 

不適用 

其他水域 

 進階訓練－船長

和大副。 

 基本訓練－負責

航行當值之船副。 

 進階訓練－船長

和大副。 

 基本訓練－負責

航行當值之船副。 

 進階訓練－船長

和大副。 

 基本訓練－負責

航行當值之船副。 

 

主管機關可允許使用負責航行當值的船長、大副或船副以外的人員來滿足上

述的培訓要求，但須滿足以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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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人員應根據STCW公約規則第II/2條和STCW章程第A-II/2節之規定取得資

格和發證，並滿足上表中進階訓練的要求； 

2. 當在極區水域操作時，船上有足夠數量的人員滿足極區水域的適當培訓要求

可以輪值所有的當班； 

3. 該人員符合主管機關最低休息時數的要求； 

4. 當在開闊水域或浮冰水域以外之水域操作時，客船和液貨船之負責航行當值

的船長、大副和船副應符合上表中適用的基本訓練的要求；和  

5. 當在冰集中度超過2/10之水域操作時，液貨船以外之貨船的負責航行當值的船

長、大副和船副應符合上表中適用的基本訓練的要求。 

 

以負責航行當值的甲級船員以外的人員來滿足培訓需求並不免除船長或負

責航行當值的甲級船員對於船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另外，每個海員應使熟悉極

區操作手冊(PWOM)中所包含或參照與其被指派之職責相關的程序和設備。 

 

四、 STCW 公約之修訂 

國際海事組織於2015年6月3日至12日召開的海事安全委員會第95次會議中

通過STCW公約的修正草案，主要是修訂極區水域操作船舶船長與艙面甲級船員

的訓練要求。此修正草案預計可以在2016年召開的海事安全委員會第96次會議中

獲得採納，並預計於2018年1月1日生效。修正草案的內容說明如下： 

 

1. 為了能持續在極區水域作業之船上服務，要求每位船長或船副，必須符合

STCW 公約規則 1 第 1 項與依照 STCW 章程 A-1/11 第 4 項規定，於五年內保

有在極區水域作業之船上之持續專業適任能力。 

2. 新增極區水域操作船舶之船長與航行員的訓練要求 

.1 於極區水域操作之船舶，其負責航行當值之船長、大副及船副，必須持有

極區章程所要求之極區水域船舶操作基本訓練證書。 

.2 為極區水域操作船舶所需之基本訓練證書，每一申請者必須完成核可之極

區水域船舶操作基本訓練，以及符合STCW章程，於條款A-V/4，第1項所

述之適任標準。 

.3 依照極區章程之要求，於極區水域操作船舶之船長及大副，必須持有極區

水域船舶操作進階訓練證書。 

.4 為極區水域操作船舶所需之進階訓練證書，每一申請者應： 

(i) 符合於極地水域操作船舶基本訓練證書之各項要求； 

(ii) 於甲板部擔任管理層級或操作級時，於極區水域執行航行當值職務，經

認可至少二個月之海勤資歷，或其他等同之海勤資歷；及 

(iii) 已完成於極區水域操作船舶，經核可之進階訓練，並符合STCW章程，

於條款A-V/4，第2項所述之適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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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符合上述.2及.4項規定，俱備適度資格之海員，主管機關應確保發給專

業訓練證書。 

3. 過渡條款 

為使船員能順利符合規定要求，STCW公約對於極區水域航行船舶之訓練要

求定有兩年的過渡期，在這過渡期間，船長和航行員可藉由以下方式符合訓練要

求。 

.1基本訓練 

新規定生效日前曾在極區水域進行經核准之海勤資歷的船員，可藉由以

下方式符合基本訓練之要求： 

(i) 在前五年總計至少三個月期間，於極區操作船舶上，已完成經認可之

海勤資歷或等同之海勤資歷，於甲板部執行管理或操作層級之職務；

或 

(ii) 已順利完成訓練課程，並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所訂定於極區水域操作船

舶之訓練準則，即STCW章程條款B-V/g。 

.2進階訓練 

新規定生效日前曾在極區水域進行經核准之海勤資歷的船員，可藉由以

下方式符合進階訓練之要求： 

(i) 在前五年總計至少三個月期間，於極區操作船舶上，已完成甲板部執

行管理級職務，經認可之海勤資歷或等同之海勤資歷；或 

(ii) 已順利完成訓練課程，並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所訂定於極區水域操作船

舶之訓練準則，即STCW章程條款B-V/g，以及在前五年總計至少兩個

月期間，已完成於極區操作船舶上甲板部執行管理級職務，經認可之

海勤資歷或等同之海勤資歷。 

 

五、 STCW 章程之修訂 

除上述STCW公約之修訂，國際海事組織海事安全委員會第95次會議中同時

也通過STCW章程的修正草案，此修正草案預計同樣可以在2016年召開的海事安

全委員會第96次會議中獲得採納，並預計於2018年1月1日生效，主要是新增極區

水域操作船舶基本訓練與進階訓練最低適任標準規範。修正草案的內容說明如

下： 

 

（一）STCW 章程 A 篇之修訂 

1. 關於證書之重新生效，規定極區水域作業之船上服務之船長及船副，按照規

則 1/11 所要求之持續專業適任能力，應藉由以下方式符合要求： 

.1 核可的海員服務、符合持有證書資格能力，在前五年總計至少兩個月；或 

.2 業已執行經認為與第4.1項所要求海上海勤資歷相同之專長；或 

.3 通過經認可之測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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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圓滿地完成認可之一項或多項課程。 

2. 凡申請極區水域操作船舶基本訓練證書者，其要求應： 

.1 證明其能力能承擔表A-V/4-1第1欄所列之任務、職責及責任；及 

.2 提出業已達到下列之證據： 

(i) 表A-V/4-1第2欄所列之最低知識、瞭解及熟練；及 

(ii) 所要求之適任標準係依據表A-V/4-1第3欄及第4欄所列適任性之證明方

法及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3. 凡申請極區水域操作船舶進階訓練證書者，其要求應： 

.1 證明其能力能承擔表A-V/4-2第1欄所列之任務、職責及責任；及 

.2 提出業已達到下列之證據： 

(i) 表A-V/4-2第2欄所列之最低知識、瞭解及熟練；及 

(ii) 所要求之適任標準係依據表A-V/4-2第3欄及第4欄所列適任性之證明方

法及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4. 新增表 A-V/4-1「極區水域操作船舶基本訓練最低適任標準規範」，詳細內容

請參照後附之中英對照。 

5. 新增表 A-V/4-2「極區水域操作船舶進階訓練最低適任標準規範」，詳細內容

請參照後附之中英對照。 

 

（二）STCW 章程 B 篇之修訂 

STCW章程B篇之修訂內容主要是在表 B-I/2 「依據STCW公約要求之證書

或書面證據表」中新增： 

1. 專業訓練證書－對適用 IGF 章程船舶之船長、甲級船員、乙級船員與在船服

務之其他人員之訓練。 

2. 專業訓練證書－對極區水域操作船舶之船長與甲級船員。 

 

六、國內法規之修法建議 

1. 極區章程相關 

.1 船舶法，新增極區水域定義，及/或新增有關航行極區船舶之專章。 

.2 船舶設備規則，新增極區章程相關之規定，或者可考慮另訂一航行極區船

舶規則。 

2. STCW 公約及 STCW 章程相關 

.1 船員法，新增極區水域定義，並/或定義STCW公約所謂的「等同之海勤資

歷」。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 

(i) 納入STCW公約有關取得航行極區船舶船員資格之規定。 

(ii) 新增STCW 章程表A-V/4-1及表A-V/4-2有關取得航行極區船舶船員基

本訓練及進階訓練之適任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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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論 

討論已久的極區章程總算在今年完成全部的立法程序，而相關STCW公約及

STCW章程的修正草案也在今年海事安全委員會第95次會議中獲得通過，對於極

區水域操作船舶的安全與污染防治規範而言，今年算是個豐收年。 

 

雖然台灣地處環境與極區水域差異甚大，然放眼未來，一則國輪不排除航行

極區航道之可能性，二則國內船員未來也有可能於航行極區航道之外籍船舶服務，

再者，更因為台灣地處環境與極區水域差異甚大，國內船員對極區水域環境相形

陌生，因此我主管機關更應積極為國內船員作好極區章程相關之訓練準備。 

 

雖然今年海事安全委員會第95次會議中通過的STCW公約及STCW章程的修

正只是草案，然而推測應該會與最終通過之版本，在內容上相去不遠，因此建議

主管機關可提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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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際海事組織修訂客輪特殊培訓要求的一些觀點 

Some Perspective on the IMO’s Review of STCW Passenger 

Ship Specific Safety Training 
陳彥宏  林彬 

 

維護海上人命安全一直以來都是國際海事組織(IMO)的首重目標，客輪安全

的議題，也因此更成為 IMO 所關注的焦點。2006 年 11 月 IMO 採納了「客輪安

全倡議(The IMO Passenger Ship Safety Initiative)」，主要包含下列的五大支柱與範

疇：預防(Prevention)：提升存活率(Improved survivability)：監管體制的靈活性

(Regulatory flexibility)：遠離搜救設施所在的作業(Operations in areas remote from 

SAR facilities)：衛生安全與醫療服務(Health safety and medical care)： 

 

IMO 在 STCW 章程第 V 章提出了對客船人員的培訓和資格認證的要求。在

STCW 2010 修正案中，合併 STCW 95 V/2, V/3 為 V/2。有關 STCW 2010 修正案

載客船的特殊培訓規範如下： 

1 本條規則適用於在從事國際航線客船上服務之船長、甲級船員、乙級船員及

其他人員。主管機關應決定此等規定是否適用於在從事國內航線客船上服務

之人員。 

2 在被指派為客船上之船上職責前，航海人員應依其職務、職責及責任業已完

成下列第 4 至第 7 項規定之訓練。 

3 航海人員依下列第 4、6 及 7 項之規定應予訓練者，應在不超過 5 年期間內，

接受適當之複習訓練，或要求其提供在過去 5 年內業已達到所要求適任標準

之證明。 

4 在客船上之船長、甲級船員及在佈署表中經指派於緊急情況時協助旅客之人

員，應已完成 STCW 章程第 A-V/2 節第 1 項所述之群眾管理訓練。 

5 在客船之客艙，提供直接服務旅客之人員，應已完成 STCW 章程第 A-V/2

節第 2 項所述之安全訓練。 

6 在客船上之船長、輪機長、大副、大管輪及經指派部署表負有在緊急情況下

旅客安全責任之其他人員，應已完成 STCW 章程第 A-V/2 節第 3 項所述之

危機管理與人員行為管理之訓練。 

7 在駛上/駛下客船上之船長、大副、輪機長、大管輪及經指派對旅客上下船、

貨物裝卸與繫固或關閉船體對外通道負有直接之任何人員，應已完成 

STCW 章程第 A-V/2 節第 4 項所述認可之旅客安全、貨物安全及船體完整

性訓練。 

 

2012年 5月MSC第 90次大會，提案要求航程超過 24小時的國際航線客輪，

於開航前即應完成新加入成員的應急訓練與操演，以及增加在登艇甲板的救生衣

數量，並於 2013 年 6 月的 MSC 第 92 次大會通過修訂 SOLAS III/19，HSC Code, 

MODU Code, DSC Code 也同步修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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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MSC 第 93 次大會的議程六「客輪安全」對於肇因於 Costa 

Concordia 的水密艙間的安全與穩性的議題；人員撤離分析；客船遇險存活率的

研究；重組綜合安全評估(Formal Safety Assessment, FSA)專家小組；修訂客船安

全長程計畫；對客船公司提出提升客船安全的建議措施等等都做出了一些成果。 

2015 年 6 月 MSC 第 95 次會議中再度提出跨個分委會的客船安全倡議(Passenger 

ship safety initiatives)以及客船安全長期行動計畫 (Long-term action plan on 

passenger ship safety)。 

 

2014 年 HTW 大會上討論議題包括 STCW 客船特殊安全訓練之審查等。2015

年 HTW 大會上討論議題包括 STCW 客船特殊安全訓練因應小組報告、加強穩性

損害之訓練計畫等。這些討論議題仍處於會員國或相關機構的提議階段，仍未達

最後決議。 

 

MSC 會議中的客船安全倡議以及客船安全長期行動計畫中有涉 HTW 的實

質內容，包括： 

 制定綜合危險評估、通道規畫及位置監控、有效的駕駛台資源管理及消

除干擾。 

 制定更詳細的認可人力仲介管理機構評估標準。 

 制定受訓船員合適之應急職責。 

 修正 SOLAS 穩定管理系統，包含客船損害管制演習。 

 修訂損害管制計畫之損害管制計畫之準則包含加強客船損害管制訊息。 

 檢視 STCW 公約中客船特殊安全訓練的適當性。 

 檢查船上之安全信號及標誌是否足夠。 

 

作為一個適格的客船船員，符合 STCW 公約規範所有對應等級的教育訓練

只是個基本必須，更重要的是有沒有完成有關「載客船舶」所衍生的知識與技能

要求。以 SOLAS 為主體的各章法規的增修、同樣是在 SOLAS 下的 ISM、ISPS

程序補強等等，無一不在築起一道道維護「人、船、環境」的安全網。所有的程

序、所有的系統、所有的軟硬件的最終使用者或者說是最終實踐者就是「人」，

因此透過 STCW 來規範「載客船舶」船員的知識、技能似乎也就是最後一道防

線。 

 

IMO HTW 目前正透過 MSC 大會對於客船安全的分析與研議，逐一修訂客

輪安全特別訓練課程，新的課程架構還沒定案，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在國際政治與

商務操作的折衝運作下，STCW 最終所制訂出來的將是國際間可接受的「最低」

標準。我國至少應依據 STCW 所規範的「最低」標準研擬出一套適合台灣各等

級載客船舶的安全規範以及船員訓練的準繩。畢竟，回歸 STCW 公約的精神，

公約是給主管當局作為制定適合本國情況的參考「最低」標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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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類型船貨物操作高級培訓典範課程 

林彬  郭俊良 

 

一、油輪及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基本訓練 

1. 目前我國僅有台灣海洋大學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之訓練中心執行油輪及化

學液體船貨物操作基本訓練。 

2. 典範課程為36.5小時，包含課堂理論課程33小時，實作課程3.5小時。 

3. 兩校訓練中心上課時數均為32小時（四天），且均為課堂理論課程。 

4. 典範課程之單元名稱與國內兩校訓練中心之單元名稱有許多差異。 

5. 典範課程之單元在國內訓練均都涵蓋，只是時數上有些差異。 

6. 典範課程比較注意安全，瞭解及具備油輪安全文化及安全管理知識、危害

及風險控制的基本知識、安全、消防安全及滅火操作等單元，共計16.5小時

堂課，國內相關單元之時數則為13小時。 

7. 典範課程之油品及化學品之物理及化學特性為4.5小時，國內貨物特性與分

類僅1小時。 

8. 國內課程比較注重船舶管路系統及貨物操作，評量與討論時間亦較多。 

 

二、油輪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1. 目前我國僅有台灣海洋大學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之訓練中心執行油輪貨物

操作進階訓練。 

2. 典範課程為60小時，包含課堂理論課程46小時，實作課程14小時。 

3. 兩校訓練中心上課時數均為32小時（四天），約為典範課程之53%。理論

課程與實作課程交互上課，沒有區分。 

4. 典範課程之單元名稱與國內兩校訓練中心之單元名稱有許多差異。 

5. 典範課程的單元名稱分配較細，與國內的單元名稱不易比對。 

6. 國內課程比較注重貨物裝卸貨之相關操作，評量與討論時間亦較多。 

 

三、化學品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1. 目前我國僅有台灣海洋大學執行化學品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2. 典範課程為60小時，包含課堂理論課程38.5小時，實作課程21.5小時。 

3. 台灣海洋大學訓練中心上課時數為36小時（四天半），約為典範課程之60%，

理論課程與實作課程交互上課，沒有區分。 

4. 典範課程的單元名稱分配較細，與國內的單元名稱不易比對。 

5. 國內課程比較注重貨物裝卸貨之相關操作，評量與討論時間亦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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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液化氣船貨物操作基本訓練 

1. 目前我國僅有台灣海洋大學執行液化氣船貨物操作基本訓練。 

2. 典範課程為30小時，包含課堂理論課程21小時，實作及模擬課程9小時。 

3. 台灣海洋大學訓練中心上課時數為40小時（五天），超出典範課程10小時，

理論課程與實作課程交互上課，沒有區分。 

4. 典範課程的單元名稱分配較細，與國內的單元名稱不易比對。 

5. 國內課程比較注重貨物裝卸貨之相關操作，時數達21小時，評量與討論時

間亦較多。 

 

五、液化氣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1. 目前我國僅有台灣海洋大學執行液化氣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2. 典範課程為60小時，包含課堂理論課程44.25小時，實作課程15.75小時。 

3. 台灣海洋大學訓練中心上課時數為40小時（五天），約為典範課程67%，

理論課程與實作課程交互上課，沒有區分。 

4. 典範課程之單元名稱與台灣海洋大學訓練中心之單元名稱不同。 

5. 典範課程的單元名稱分配較細，與國內的單元名稱不易比對。 

6. 國內課程比較注重貨物裝卸貨之相關操作，評量與討論時間亦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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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課程之比對分析 

林彬  郭俊良 

 

國際海事組織（IMO）於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在倫敦舉辦之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HTW）人為因素、培訓、和當值

次委員會第 2 次會議中，中國大陸提案認為典範課程 1.07 中有關操作級雷達導

航的規定需修正，並提議有意承擔該修訂工作，人為因素、培訓、和當值次委員

會（HTW）對此予以認可。該典範課程將提交人為因素、培訓、和當值次委員

會（HTW）第 3 次會議作確認。因應現行訓練課程所需，本研究茲針對典範課

程 1.07（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予以分析，並與國內各航海人員訓練中心之

現行訓練課程進行比對。 

 

一、Model Course 1.07之內容 

Model Course 1.07「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課程」內容計由「雷達系統之

操作與基本原理」、「依據廠商指示設定與操作雷達設備」、「執行人工雷達測繪」、

「使用雷達以確保航行安全」、「使用雷達以避免碰撞與迫近」、「自動測繪雷達概

述」及「自動測繪雷達操作」等 7 大項所組成，各大項又細分為數個子項。其建

議訓練時數共計 66.5 小時，其中包括教師授課 31 小時、示範 5 小時、以及模擬

機操作 30 小時。 

 

二、國內各航訓中心之現行訓練課程 

2.1 海大航訓中心之現行課程 

海洋大學所開設之「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課程內容計由「雷達基本原

理」、「設備基本操作」、「雷達測繪原理」、「雷達測繪(CPA 設定)」、「雷達測繪（改

變航向避碰）」、「雷達測繪（改變航速避碰）」、「雷達應用於航行安全」、「避碰規

則之要求」、「雷達避碰應用」、「ARPA 操作原理」、「ARPA 誤差」、「ARPA 避碰

應用」、及「雷達及 ARPA 評估」等 13 項所組成。其總訓練時數共計 40 小時，

安排 5 天的課程。 

 

2.2 高海科大航訓中心之現行課程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所開設之「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課程內容計由「雷

達基本原理」、「設備基本操作」、「雷達判讀與錯誤」、「雷達測繪原理」、「雷達測

繪(實作)」、「雷達應用於航行安全」、「避碰規則之要求」、「雷達避碰應用」、「ARPA

基本操作」、「ARPA 避碰應用」、「ARPA 操作原理」、「ARPA 誤差」及「測驗評

估」等 13 項所組成。其總訓練時數共計 40 小時，安排 5 天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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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odel Course 1.07與國內現行船員訓練課程比較分析 

在課程訓練內容上，海大與高海科大兩校航訓中心開辦之「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課程」，與 Model Course 1.07 所建議的內容項目皆相符。由於在教學

實務上，教師必然會針對不同學員的學習反應，調整訓練項目的進度甚或項目順

序，以使學員獲致最大的收穫。當然，訓練內容的調整必須在 Model Course 1.07

的框架內進行。 

 

在訓練時數方面，海大與高海科大兩校航訓中心開辦之「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課程」總時數，皆較 Model Course 1.07 所建議的總訓練時數少 26.5

小時；在「雷達原理與操作」訓練項目上，海大與高海科大航訓中心之訓練時數

分別比 Model Course 1.07 所建議時數少 14.5 小時及 12.5 小時；在「人工雷達測

繪」項目上，海大與高海科大航訓中心之訓練時數分別比 Model Course 1.07 所

建議時數少 3 小時及 1 小時；在「使用雷達以確保航行安全」項目上，海大與高

海科大航訓中心之訓練時數皆較 Model Course 1.07 所建議時數少 5 小時；在

「ARPA 原理及操作」項目上，海大與高海科大航訓中心之訓練時數分別比 Model 

Course 1.07 所建議時數少 6 小時及 12 小時。值得一提地，海大與高海科大兩校

航訓中心開辦之「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課程」皆排定了 4 小時的「測驗評估」

項目，此項目係針對各子項目予以綜合性的複習評估，故可填補各子項目的訓練

時數。 

 

綜上所述，「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典範課程之修訂若經人為因素、培

訓、和當值次委員會（HTW）第 3 次會議確認，海大與高海科大兩校航訓中心

所開辦之「操作級雷達及 ARPA 訓練課程」應能輕易地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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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ECDIS)訓練課程之比對分析 

林彬  郭俊良 

 

國際海事組織（IMO）於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在倫敦舉辦之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HTW）人為因素、培訓、和當值

次委員會第 2 次會議中，義大利提案分析典範課程 1.27（ECDIS）與典範課程

1.32（IBS/INS）的內容以及此兩課程與其它典範課程關聯，同時亦考慮「人為

因素分析過程」和航行安全因素的基礎，故提出修訂該兩門課程的議題。會議中

對此予以認可，並邀請義大利應於人為因素、培訓、和當值次委員會（HTW）

第 3 次會議中提交草案，以供確認。為因應現行訓練課程所需，因應現行訓練課

程所需，本研究茲針對典範課程 1.27（ECDIS）予以分析，並與國內各航海人員

訓練中心之現行訓練課程進行比對。 

一、Model Course 1.27之內容 

Model Course 1.27「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內容計由「ECDIS 項目」、「使

用 ECDIS 當值」、「ECDIS 航路計劃」、「ECDIS 目標、海圖及系統」、「ECDIS 責

任及評估」等 5 大項所組成，各大項又細分為數個子項。其建議訓練時數最少總

計 40 小時。 

 

二、國內各航訓中心之現行訓練課程 

2.1 海大航訓中心之現行課程 

海洋大學所開設之「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課程內容計由「系統介紹」、

「法規依據及要求」、「ECDIS 資料」、「電子海圖的類型」、「ECDIS 資料的簡報」、

「實作演練」及「測驗與評估」等 19 項所組成。其中，「實作演練」計達 13 小

時，總訓練時數共計 40 小時，安排 5 天的課程。 

 

2.2 高海科大航訓中心之現行課程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所開設之「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課程內容計由「法

規依據及要求」、「電子海圖的類型」、「ECDIS 感應器」、「ECDIS 資料」及「測

驗與評估」等 20 項所組成。其中，「實作演練」計達 17 小時，總訓練時數共計

40 小時，安排 5 天的課程。 

 

2.3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船訓中心之現行課程 

台北海院所開設之「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課程內容計由「法規依據及

要求」、「電子海圖的類型」、「ECDIS 感應器」、「ECDIS 資料」及「測驗與評估」

等 20 項所組成。其中，「實作演練」計達 18 小時，總訓練時數共計 40 小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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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5 天的課程。 

2.4 長榮海員訓練中心之現行課程 

長榮海員訓練中心所開設之「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課程，完全仿照

Model Course 1.27 之課程內容，係由「ECDIS 項目」、「使用 ECDIS 當值」、「ECDIS

航路計劃」、「ECDIS 目標、海圖及系統」、以及「ECDIS 責任及評估」等 5 大項

所組成，各大項又細分為數個子項。總訓練時數共計 40 小時，安排 5 天的課程。 

 

三、Model Course 1.27與國內現行船員訓練課程比較分析 

在國內四個開設「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課程之航訓中心中，長榮海員

訓練中心之課程內容與 Model Course 1.27 較為一致，而國內三所海事校院航訓

中心所開設之「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課程內容與時數配當，皆不易與 Model 

Course 1.27 相比對。但是，國內三所海事校院航訓中心所開設之「電子海圖顯示

及資訊系統」課程內容與時數配當頗為一致，其係依據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俞

克維教授針對「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船員專業訓練所提出之建議課程綱要，

而俞克維教授之該項研究案係由交通部主管機關所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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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 公約與國內海事法規對照 

吳建興 陳霓沂 

一、STCW 公約簡介 

1978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簡稱 STCW公

約）在1995年修正案中，增訂章程A篇（STCW Code A）與B篇（STCW Code B），

A篇係強制性標準，B篇則為建議準則。2010年STCW公約修正案中，又將兩個

章程做部分修正。 

STCW公約1995年修正案將當值之航行員及輪機員等航海人員分成三種層

級：管理級、操作級、助理級。航海部門中，總噸位500以上船舶的船長及大副

歸屬於管理級，總噸位未滿500從事近岸航程船舶之船長及所有船舶（包括總噸

位500以上船舶、總噸位500以上及未滿500從事近岸航程船舶）負責航行當值之

航行員屬於操作級，構成航行當值一部份的乙級船員則為助理級。輪機部門中，

主機推進動力3,000 瓩以上船舶之輪機長及大管輪屬於管理級，在有人值守機艙

負責輪機當值之輪機員或指派在定期無人值守機艙之值勤輪機員屬於操作級，主

機推進動力介於750 瓩與3,000 瓩間之輪機長及大管輪則依情況歸屬管理級或

操作級。構成機艙當值一部份的乙級船員則為助理級。 

 

航海部門管理級及操作級的適任能力又各分成下列三項專長： 

（一） 航海 

（二） 貨物作業與儲存 

（三） 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 

 

航海部門的助理級僅有航海一項專長。另外，操作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

統（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以下簡稱GMDSS）無線電的航

海人員則應具備無線電通信專長。 

 

輪機部門之管理級及操作級的適任能力又各分成下列三項專長： 

（一） 輪機 

（二） 電機、電子及控制工程 

（三） 保養及修理 

（四） 控制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 

輪機部門的助理級僅有輪機一項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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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公約2010年修正案又新增助理甲板員、助理輪機員、電技員、電技匠

等職務，電技員屬於操作級，助理甲板員、助理輪機員、電技匠屬於助理級。電

技員適任能力之專長有三項： 

（一） 電機、電子及控制工程 

（二） 保養及修理 

（三） 控制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 

助理甲板員適任能力亦有三項專長，名稱與航行員相同，助理輪機員四項

專長之名稱亦與輪機員相同，電技匠三項專長之名稱與電技員相同。 

二、STCW 公約與我國海事法規之對應 

我國雖非STCW公約的締約國，但一直以來我國航政主管機關皆秉持恪遵國

際公約之原則，儘可能地將STCW公約之相關規範予以法制化。以下茲從船員訓

練、船員發證及當值標準等三面向，檢視國內法規與STCW公約之規範差異。 

 

（一）公約定義與相關規則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 I/1 定義及釋義  

I/1.1;A-I/1.1 船員法第 2 條 

I/1.2 說明 A 篇為補充之強制性規定，B 篇為建議性指導 

I/1.3 船員法第 6、7 條 

本條說明「主管機關」不應妨礙締約國依本公約規則發證。 

規則 I/2 證書及簽發  

I/2.1 船員法第 6、7 條 

I/2.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2 條 

I/2.3 我國核發之適任證書、認可證書及專業訓練證書皆以中、

英文呈現。 

I/2.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9 條 

I/2.5 船員法第 7 條 

I/2.6、A-I/2.1、

A-I/2.2、A-I/2.3、

A-I/2.4 

我國船員相關證書格式如附件，均依據公約制定 

I/2.7 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第 6、9 條 

I/2.8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7 條 

I/2.9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9 條 

I/2.10 我國船員適任證書及認可證書皆係依公約 A-I/2 所訂。 

I/2.11 船員適任證書及認可證書上，載明「當在船上服務時，本

證書正本須隨時攜帶」 

I/2.12 1. 船員法第 6、7、25-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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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2 條 

I/2.13 1. 船員法第 5 條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63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4~59 條 

I/2.14、A-I/2.8 船員適任證書、認可證書及專業訓練證書，皆於 MTNET

海技系統中，保有紀錄。 

I/2.15、I/2.16、A-I/2.7 航港局提供船員服務手冊及適任證書查驗平臺

https://ftz.mtnet.gov.tw/Mocls_book/WebSite/Default.aspx，

可讓締約國查詢該類證書是否有效。 

A-I/2.5 我國船員海勤資歷登載，係航務中心依據任卸職紀錄辦

理，領有該職務適任證書或符合相關規定者，其職務與資

歷始得登錄 MTNET 海技系統。 

A-I/2.6 交通部委託辦理「因應 STCW 公約 2010 年修正案規劃船

員訓練及發證」（101.5.30 結案），參考 IMO MODEL 

COURSE 訂有各項專業訓練時數、課程配當表、適任性評

估方式，提供國內各訓練機構參照辦理。 

規則 I/3 近岸航程原

則 

 

I/3.1 商港法 58 條 

I/3.2、I/3.5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小三通航線係透過協商與陸方建立

一致性標準 

I/3.3、I/3.4 我國無經常在他締約國（或非締約國）海岸附近從事近岸

航程之船舶 

I/3.6、A-I/3.1、A-I/3.2 1. 我國近岸航程定義可參考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

書辦法第 6、10 條 

2. 我國三等船員之適任證書有加限制服務於國內航線 

I/3.7 對於近岸航程部分我國法規無限制他國之管轄權 

規則 I/4 管制程序  

I/4.1、I/4.2、A-I/4.1、

A-I/4.2 、 A-I/4.3 、

A-I/4.4 、 A-I/4.5 、

A-I/4.6 

商港法 58 條 

I/4.3 商港法 60 條 

規則 I/5 國家規定  

I/5.1 1. 船員服務規則第 94 條 

2. 「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 

I/5.2 1. 新版船員服務手冊採用為小字印刷、光學變色油墨、

https://ftz.mtnet.gov.tw/Mocls_book/WebSite/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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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雕刻凹版印刷、防拷貝印刷、隱性螢光油墨等房方式

防偽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95 條以及刑法 210-220 條 

I/5.3 1. 船員法 76~84-1、85 條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89-93 條 

I/5.4 船員法 84 條 

I/5.5 我國管轄權內如發現 I/5.4 之情形，且其他締約國欲在其

管轄權內提出訴訟，我國可配合提供相關資訊 

A-I/5 規則 I/5 條相關規定，不得妨礙在監督下以訓練為目的之

任務分派，或在不可抗力情形下之任務分派。 

規則 I/6 訓練及評估  

I/6.1、I/6.2 1. 船員法第 6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 條~第 12 條 

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A-I/6.1；A-I/6.2 1. 船員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1 項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3、16、17、31

條。 

A-I/6.3 1.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1、2 項、第 4 條

第 1 項、第 10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9 條及附件 2 

A-I/6.4；A-I/6.5 1. 船員法第 10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及附件 2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8 條第 2 項 

4. 船上訓練及評估指導手冊(草案) 

A-I/6.6 1. 船員法第 10 條之 1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2、54、55、

57、63 條 

4. 航海人員岸上訓練及評估指導手冊(草案)第三章。 

A-I/6.7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11 條 

規則 I/7 資料遞送 我國非會員國，無法遞送資料，但仍備有履約文件及獨立

評估。 

規則 I/8  品質標準  

I/8.1； I/8.2；I/8.3；

A-I/8.1 ； A-I/8.2 ；

A-I/8.3。 

1.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3、11 條 

2. 我國依據 STCW 公約及國際海事組織要求，分別在

2003、2008 及 2013 年，每五年進行一次獨立評估，迄

file:///G:/DAISY/STCW公約I.6-10(0827)/附件一.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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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今已完成 3 次評估。 

3. 中華民國執行 STCW 公約第 3 次品質標準獨立評估報

告第 2 章獨立評估員查核範圍，依據國際海事組織

MSC.1/Circ.1449 號通告之說明，當遵循 STCW 中公約

規則 I/7 及 I/8、章程 A-I/7、A-I/8、B-I/7 及 B-I/8 執行

獨立評估，展現我國充分且完全實施該公約。 

規則 I/9 健康標準─

證書之簽發及登記 

 

I/9.1~I/9.7 ；

A-I/9.1~A-I/9.8。 

1. 船員法第 8 條第 1 項 

2. 船員體格健康檢查及醫療機構指定辦法 

3. 航港局網站附有船員(健康)檢查證明書。 

規則 I/10 證書之認

可 

 

I/10.1~I/10.6 ；

A-I/10.1~A-I/10.2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規則 I/11 證書重新

生效 

 

I/11.1~I/11.2 

A-I/11.1~A-I/11.2 

1. 船員法第 6、8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4、55、56、

57、58、59、65 條 

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7 條及附件 1 

I/11.3 

A-I/11.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7 條及附件 1 

I/11.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及附件 2 

I/11.5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I/11.6 交通部航港局成立「STCW 資訊研究中心」，架設網站提

供船員相關資訊。 

規則 I/12 模擬設施

之使用 

 

I/12.1 1. 船員法第 10 條第 1 項、10-1 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A-I/12.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及附件 2 

A-I/12.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 

A-I/12.3~A-I/12.8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及附件 2 

規則I/13試驗之實施 國內無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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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 I/14 公司之責

任 

 

I/14.1 1. 船員法第 6、7、17、70-1 條 

2.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2、3、4、5、9 條 

3. 適任證書、專業訓練證書由 MTNET 海技系統管理 

I/14.1~ A-I/14.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8、63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7 條及附件 1 

3. 適任證書、專業訓練證書由 MTNET 海技系統管理 

規則I/15 過渡規定 依公約規定辦理，對訓練之認可、證書之簽發與加簽。 

 

(二)船員發證 

STCW 公約對於各級船員發證之強制性最低規定作了詳盡的規範，以第 II

章規範船長及艙面部門，輪機部門則規範於第 III 章，並以第 IV 章規範無線電通

信及無線電操作員，另一發證方式則在第 VII 章中規範之(詳如表 1)。 

 

表 1  STCW 公約「船員發證要求」規範與國內相關法規條文比較對照 

第 II 章 船長及艙面部門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 II/1 

在總噸位 500 以上船

舶負責航行當值之

甲級船員發證之強

制性最低要求 

依我國分類為一、二等航行員 

II/1.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16、17、43、44、

54 條 

II/1.2 1. 船員法第 5 條、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4、17、54 條第

8 款、附件 1 

A-II/1.1~A-II/1.5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6、17、43、44、

54 條 

A-II/1.6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4 條、第 63 條第 3 項 

A-II/1.7 國內無相關規範。 

規則 II/2 

在總噸位 500 以上船

依我國分類為一、二等航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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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之船長及大副發

證之強制性最低要

求 

II/2.1;II/2.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16、17、19、20

條及附表 1 

II/2.3;II/2.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21、22、44、55

條及附表 1 

A-II/2.1~A-II/2.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5、6、17、19、

20、21、22、4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附表 1、

2 

A-II/2.8 國內無相關規範。 

規則 II/3 

在總噸位未滿在 500

船舶負責航行當值

之甲級船員及船長

發證之強制性最低

要求 

依我國分類為三等航行員 

II/3.1；II/3.2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3 條 

II/3.3；II/3.4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6、24、44、4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II/3.5；II/3.6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23、24、56、60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表 1 及附件 2 

II/3.7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62 條。 

A-II/3.1~A-II/3.6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6、24、38、44、

56、60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A-II/3.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23、24、44、56、

60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表 1、附件 2 

規則 II/4 

在構成航行當值一

部分之乙級船員發

證之強制性最低要

求 

 

II/4.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1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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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II/4.2; II/4.3; 

A-II/4.1~A-II/4.4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7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規則 II/5 

甲板助理員發證之

強制性最低要求 

 

II/5.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8 條 

II/5.2~II/5.6 1. 船員法第 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8 條。 

3. 船員服務規則第 80 條第 2 款 

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A-II/5.1~A-II/5.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第 III 章  輪機部門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 III/1 

在有人值守機艙負責

當值之輪機員或指派

在定期無人值守機艙

為值勤輪機員發證之

強制性最低要求 

 

III/1.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8、9、16、17、

44、54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III/1.2 1. 船員法第 5、6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6、17、44、54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A-III/1.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A-III/1.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8、63 條 

A-III/1.3~A-III/1.9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A-III/1.10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3 條 

規則 III/2 

在主機推進動力

3,000 瓩以上船舶之

輪機長及大管輪發證

依我國分類為一等輪機員 

http://motclaw.motc.gov.tw/Law_ShowAll.aspx?LawID=H0061005&Mode=0&PageTitle=%e6%a2%9d%e6%96%87%e5%85%a7%e5%ae%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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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強制性最低要求 

III/2.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8、25、26、55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III/2.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6、17、54、5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A-III/2.1~A-II/2.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8、16、17、25、

26、44、54、5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A-III/2.8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3 條 

規則 III/3 

在主機推進動力介於

750 瓩與 3,000 瓩間

船舶之輪機長及大管

輪發證之強制性最低

要求 

依我國分類為二等輪機員 

III/3.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9、16、17、28、

55、44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III/3.2;III/3.3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6、17、27、

28、44、74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A-III/3.1~A-III/3.7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A-III/3.8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3 條 

規則 III/4 

在構成有人值守機艙

當值一部分或指派在

定期無人值守機艙執

行職責之乙級船員發

證之強制性最低要求 

 

III/4.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14、57 條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III/4.2；III/4.3 1. 船員法第 5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 16、17、57、63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A-III/4.1~A-III/4.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及附表 1 

A-III/4.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7、63 條 

規則 III/5  

http://motclaw.motc.gov.tw/Law_ShowAll.aspx?LawID=H0061005&Mode=0&PageTitle=%e6%a2%9d%e6%96%87%e5%85%a7%e5%ae%b9
http://motclaw.motc.gov.tw/Law_ShowAll.aspx?LawID=H0061005&Mode=0&PageTitle=%e6%a2%9d%e6%96%87%e5%85%a7%e5%ae%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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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人值守機艙或指

派在定期無人值守機

艙執行職責之輪機助

理員發證之強制性最

低要求 

III/5.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58 條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80 條第 4 款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III/5.2~III/5.4 1. 船員法第 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A-III/1~A-III/4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8、9、25、38、

63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III/5、A-III/5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58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2 

III/6、A- III/6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4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1 條 

III/7、A-III/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三)船員訓練 

「船員訓練」為 STCW 公約關切之三大議題之一，STCW 公約以第 V 章規

範特定型式船舶人員之特殊訓練規定，並以第 VI 章規範所有航海人員關於「應

急、職業安全、保全、醫療及求生職能」之訓練規定。前者所謂之「特定型式船

舶」係包括油貨、化學液體貨與液化氣體等運載船以及客船，而後者所謂之「安

全熟悉及基本訓練」係包括個人求生技能、防火及滅火、基本急救、個人安全及

社會責任等訓練。 

 

表 2  STCW 公約「船員訓練」規範與國內相關法規條文比較對照 

第 IV 章 無線電通信及無線電操作員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IV/1 

適用範圍 

 

IV/1.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9 條 

IV/1.2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 及附件 2 

規則 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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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遇險及安

全系統無線電操作

員發證之強制性最

低要求 

IV/2.1; IV/2.2 1. 船員法第 5 條第 1 項 

2.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 及附件 2 

4. 船員服務規則 49~57 條 

A-IV/2.1~A-IV/2.4 1.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2 第 11、12 項 

2. 船員服務規則 49~57 條 

 

第 V 章  特定型式船舶人員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V/1-1 

油輪與化學液體船

船長、甲級船員及乙

級船員訓練及資格

之強制性最低要求 

 

V/1-1.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 及附件 2 

V/1-1.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V/1-1.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附件 2 

V/1-1.4 1.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V/1-1.5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附件 2 

V/1-1.6 1.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7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V/1-1.7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A-V/1-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 及附件 2 

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第 13 至 15 項 

規則 V/1-2 

液化氣體船船長、甲

級船員及乙級船員

訓練及資格之強制

性最低要求 

 

V/1-2.1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31 
 

V/1-2.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V/1-2.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 及附件 2 

V/1-2.4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V/1-2.5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A-V/1-2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規則V/2 

客船船長、甲級船

員、乙級船員及其他

人員訓練及資格之

強制性最低要求 

 

V/2.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1 及附件 2 

V/2.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V/2.3 船員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備註第 4 項第 6、7、12、

13 點 

V/2.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第 18 項客船訓

練(包含群眾管理訓練)船員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第 18

項 

V/2.5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第 18 項客船訓

練(包含安全訓練)船員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第 18 項 

V/2.6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第 18 項客船

訓練(包含危機管理及行為管理訓練) 

2. 船員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第 18 項 

V/2.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第 19 項 

2. 船員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第 19 項 

V/2.8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 

A-V/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31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第 VI 章  應急、職業安全、保全、醫療及求生職能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VI/1 

所有航海人員安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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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基本訓練與指導

之強制性最低要求 

VI/1.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VI/1.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附件 2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1.1;A-VI/1.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附件 2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 

A-VI/1.3;A-VI/1.4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規則 VI/2 

簽發救生艇筏、救難

艇及快速救難艇專業

訓練證書之強制性最

低要求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VI/2.1 1. 船員法第 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VI/2.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2.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A-VI/2.2;A-VI/2.3;A-

VI/2.4;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附件 2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2.5;A-VI/2.6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A-VI/2.7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A-VI/2.8;A-VI/2.9;A-

VI/2.10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船員訓練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2.11;A-VI/2.1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規則 VI/3 

進階滅火訓練之強制

性最低要求 

 

VI/3.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VI/3.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3.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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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A-VI/3.2; A-VI/3.2; 

A-VI/3.3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3.5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 

規則VI/4 

醫療急救及醫護之強

制性最低要求 

 

VI/4.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VI/4.2;VI/4.3 1. 依據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4.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A-VI/4.2;A-VI/4.3 1. 依據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附件

2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4.4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A-VI/4.5;A-VI/4.6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規則 VI/5 

簽發船舶保全人員專

業訓練證書之強制性

最低要求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VI/5.1;VI/5.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附件 2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5.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A-VI/5.2;A-VI/5.3;A-

VI/5.3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規則 VI/6 

所有航海人員保全有

關訓練與指導之強制

性最低要求 

 

VI/6.1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VI/6.2;VI/6.3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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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6.4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VI/6.5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6.1;A-VI/6.2;A-

VI/6.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27、28 項。 

A-VI/6.4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A-VI/6.6;A-VI/6.7;A-

VI/6.8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 1、2 

 

(四)當值標準 

第 VIII 章  當值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 VIII/1 

適於當值 

 

VIII/1.1;VIII/2.1 1. 船員法第 32、70 條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12、35 條 

3.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8 條 

A-VIII/1.1~A-VIII/1.10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8 條 

規則 VIII/2 

當值安排及應遵守之原則 

 

VIII/2.1;VIII/2.2 船員服務規則第 12、35、40、43、48 條 

第 1 部份 發證 

A-VIII/2.1;A-VIII/2.2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 2  

第 2 部份 航次計畫 

A-VIII/2.3~A-VIII/2.7 

船員服務規則第 37 條 

 

第 3 部分 當值的一般原

則 

A-VIII/2.8~A-VIII/2.11 

船員服務規則第 12、35、40、43、48 條 

A-VIII/2.12 1. 船員服務規則第 27 條，第七款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43 條，第五款 

第 4-1 部分 － 航行當值

應遵守之原則 

A-VIII/2.13~A-VIII/2.17 

船員服務規則第 12、35、40 條。 

A-VIII/2.18 船員服務規則第 35 條 

A-VIII/2.19;A-VIII/2.20 船員服務規則第 12 條 

A-VIII/2.21~A-VIII/2.23 船員服務規則第 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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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II/2.24~A-VIII/2.42 船員服務規則第 35、36、37 條 

A-VIII/2.43~A-VIII/2.48 船員服務規則第 35 條 

A-VIII/2.49~A-VIII/2.50 船員服務規則第 25 條 

A-VIII/2.51 船員服務規則第 12、35、36、37、47 條 

第 4-2 部分 － 輪機當值

應遵守之原則 

A-VIII/2.53 

船員服務規則第 44 條 

A-VIII/2.54;A-VIII/2.55 船員服務規則第 43~46 條 

A-VIII/2.56~A-VIII/2.58 船員服務規則第 43、47、48 條 

A-VIII/2.59~A-VIII/2.83 船員服務規則第 42~46 條 

第 4-3 部分 － 無線電當

值應遵守之原則 

A-VIII/2.84~A-VIII/2.89 

船員服務規則第 49~57 條 

第 5 部分 － 在港當值 

A-VIII/2.90~A-VIII/2.95 

船員服務規則第 35~37、47 條 

A-VIII/2.96~A-VIII/2.97 船員服務規則第 12 條 

第 5-1 部分 － 艙面當值

之交接 

A-VIII/2.98~A-VIII/2.99 

船員服務規則第 35 條 

第 5-2 部分 － 輪機當值

之交接 

A-VIII/2.100~A-VIII/2.101 

船員服務規則第 43 條 

第 5-3 部分 － 執行艙面

當值 

A-VIII/2.102 

船員服務規則第 36、37 條 

第 5-4 部分 － 執行輪機

當值 

A-VIII/2.103~A-VIII/2.104 

船員服務規則第 45、46 條 

第 5-5 部分 － 載運危險

貨物船上之在港當值 

A-VIII/2.105;A-VIII/2.106 

船員服務規則第 36 條  

第 5-6 部分 － 貨物當值 

A-VIII/2.107 

船員服務規則第 36 條  

 

三、建議 

經公約與國內海事法規對照後，提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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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CW 公約規則 I/14 公司之責任 1.7 規定「在其船上之任何時刻，應能依海

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 V 章規則 14 第 3 與 4 項之規定作有效之口頭溝通。」

建議修訂相關法規增加：「船上工作語言為英語，並於航海記事簿內頁標記”

工作語言為英文”等字樣。」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交通部航海人員測驗應測資

格表」第八項：「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以上學校航海、海運技術等科畢

業， 或漁撈、漁航技術、漁業、航輪等科畢業，曾修習船藝學、航海 學、

航海儀器、航海氣象學、避碰規則、船舶通訊各學科，領有 證明文件，領有

助理級航行當值適任證書，曾任總噸位三千以上，航行國際航線船舶之艙面

部門乙級船員職務三年以上。」之規定，建議納入「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

發證書辦法」第 54 條第 8 款。 

3. STCW 公約規則 I/3 近岸航程之原則，因近岸航程船員與國際航程船員所持之

適任證書及訓練有所差異，因此建議可研議“近岸航程船員適任能力調整變更

之作業方式”，以祈對我國沿岸航程船員有所助益。 

4. 因我國雇用之外國籍船員佔有一定比例，為維持船舶航行安全及提升船員素

質，建議將 STCW 公約規則 I/10 證書之認可中，關於外國籍船員之訓練、檢

核及發證相關項目納入「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中。 

5. 於國內法規「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二中，羅列各訓練項目所需

之訓練設備和設施需求明細，僅部分模擬設備需經認證，建議檢視各項模擬

設備是否均需經過船級社核可、認證，確保各項設備均能正常發揮其功能使

船員訓練能達到最大效力。 

6. 於目前船員法及其子法中，尚未包含公約 I/14 公司之責任之相關內容，對公

司之規範僅見於「船員法」第 17 條，僱用人應制定船員工作守則相關內容，

無明文規範公司之責任，因此建議可參酌國際公約，納入船員法及其子法範

圍中。 

7. 依據規則 V 相關訓練之訓練證書，應在證書內加註受訓時程以及課程安排係

參照相關 Module course 等字樣，以符合公約規範。 

8. 為防止酗酒之目的，主管機關應制定對正在執行特定安全、保全與海洋環境

職責之船長、甲級船員與其他航海人員血液之酒精濃度（BAC）不超過 0.05%，

或呼吸中酒精濃度不超過 0.25mg/ℓ 之限制。 

9. 在船員服務規則內加入，船長應對預定之航次，在考慮及所有之適切資料後

事先計劃，並應在發航前對所制定之任何航線予以核對。 

10. 國內法對於甲板當值及瞭望與輪機當值應遵守之相關規則略有簡略，應再詳

加參考公約規定予以修改以符合國公約之當值及瞭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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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 資訊研究中心年度論壇成果 

交通部航港局委託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立之「STCW 資訊研究中心」進行國

際公約相關議題之蒐集與分析，並於 105 年 12 月 4 日並辦理「STCW 資訊研究

中心年度論壇」，會中邀集產、官、學界人士共襄盛舉並進行意見交流，以期推

動及優化船員相關法規、建構海運資訊研究平臺，掌握船員相關公約之發展趨勢

及提供海事人才培育課程建議、引入新知，使我國船員及船舶得以航行世界各港

通行無阻。 

STCW 年度論壇中有三項主題，分別為「極地水域船舶操作國際規則（Polar 

Code）」、「客輪特殊培訓要求」及「兩岸船員發展趨勢」，主要由長榮海運

林沛樵副總經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林彬教授、中華海員總工會陸王均理事長、

上海海事大學商船學院肖英杰院長主講，與談人除航港局林昌輝副局長外，特邀

請到日本海事協會許財福經理、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林鴻志副執行長、挪威

立恩威公司大中華區海事部戰略發展吳巨聖總監、中國驗船中心黃余得專案經理、

華岡集團東聯航運方福樑副總經理、上海海事大學商船學院曾向明副教授。亦邀

請到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航運業者及相關公（工）會之代表

姚忠義主任委員、許洪烈秘書長、李蓬秘書長、蘇國愛秘書長等一同參與盛會。 

本次年度論壇旨在依據國際海事組織（IMO）於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在

倫敦舉辦之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HTW）

人為因素、培訓、和當值次委員會第 2 次會議中涉及船員之議題進行相關研究。

STCW 論壇探討了有關極地水域航行船舶之船員特殊適任標準、客輪特殊培訓要

求、共同了解兩岸船員發展趨勢等主題，與現場產學業界共同意見交流，場面熱

烈，成果豐碩。 

航港局副局長林昌輝表示，為使我國船員資格持續符合 STCW 公約及相關

國際公約之規定，航港局積極推動並構建海運資訊研究平臺，期能掌握船員相關

公約之變動資訊，並參與國際海事研討會，同時期藉由本次論壇，為我國海運事

業及船員就業環境注入新活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校長李選士表示，為健全航業制度及促進海運發展，在

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大力支持下，委託海大辦理「設置 STCW 資訊研究中

心計畫案」之研究，為廣徵專家學者之意見，特別舉辦 STCW 資訊中心年度論

壇，希望透過學術研究以及產官學界的交流，促進國內海事相關產業與政策與國

際接軌，並落實國際公約內國法化，讓我國各項作業符合 STCW 國際公約相關

強制性規定，充分展現我國完全實施該公約。 

今日與會先進對於 STCW資訊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進行相關研究案的探討，

均相當贊成並給予正向的支持，也非常讚許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對海事教育與

國際接軌的努力，期待在產官學的共同努力下，掌握國際海運發展趨勢，使我國

於 STCW 國際公約之履約程序與技術能更加完備、成熟，並積極提升我國船員

專業能力、擴大國際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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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時   間 分鐘 議   程 

13:00-13:30 30 貴賓報到 

13:30-13:35 5 開幕式 

13:35-13:40 5 貴賓大合照 

13:40-14:40 

60 議題一  極地水域船舶操作國際規則 

 

主持人 高台順 (中遠集團副總經理) 

報告人 林沛樵 (長榮海運副總經理) 

與談人 許財福 (日本海事協會經理) 

林沛樵 (長榮海運副總經理) 

林鴻志 (船舶中心副執行長) 

14:40-15:00 20 交誼時間 

15:00-16:00 

60 議題二  客輪船員特殊安全培訓要求 

 

主持人 林  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報告人 林  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與談人 吳巨聖 (挪威立恩威公司大中華區 

海事部戰略發展總監) 

黃余得 (中國驗船中心專案經理) 

方福樑 (華岡集團東聯航運副總經理) 

16:00-17:10 

70 議題三  兩岸船員發展趨勢 

 

主持人 李選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校長) 

報告人 陸王均 (中華海員總工會理事長) 

肖英杰 (上海海事大學院長) 

與談人 林昌輝 (交通部航港局副局長) 

曾向明 (上海海事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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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依筆畫順序) 

單位 職稱 姓名 

上海寶山旅遊局長 局長 邱  羚 

上海海事大學商船學院院長 院長 肖英杰 

上海海事大學商船學院院長助理 副教授 曾向明 

中國驗船中心 顧問 黃余得 

中國驗船中心研究處法規組 驗船師 葉德生 

中華民國船員外僱輔導會 主任委員 姚忠義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 許洪烈 

中華海員總工會 理事長 陸王均 

中華海員總工會 秘書長 蘇國愛 

中華海員總工會 處長 謝珍鳳 

中華海員總工會 幹事 朱皓麟 

中塑油品有限公司 駐埠船長 吳建興 

中塑油品有限公司 專員 葉菀宜 

中遠集團 副總經理 高臺順 

日本海事協會 經理 許財福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副校長 陳文喜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海訓中心 主任 李清海 

台灣航運 課長 黃瑞光 

東聯航運 經理 劉森隆 

長榮海運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 林沛樵 

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大中華區海事部 戰略發展總監 吳巨聖 

財團法人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 組長 江宏榮 

財團法人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 副組長 陳光彥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副執行長 林鴻志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 助理教授 蔡朝祿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 副教授 蘇東濤 

華岡集團東聯航運 副總經理 方福樑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船務部 經理 陸忠良 

陽明海運船務部 副協理 欒祖望 

陽明海運船務部 經理 許茂雄 

新建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課長 張鳳廷 

新興航運船務處 職員 塗紹忠 

萬海航運 駐埠船長 鄧華民 

臺灣造船公司 領港 蔣元贊 

藍海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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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公會 秘書長 李  蓬 

交通部航港局 副局長 林昌輝 

交通部航港局港務組 港埠發展科 技士 陳文婷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 組長 梁瑞聰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 副組長 劉佩蓉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 簡任技正 戴重仁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 專委 李宸宇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船員規劃科 科長 高俐玲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船員規劃科 科員 胡家華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船員訓練科 技正 張致祥 

交通部航港局航安組運星艦 大副 吳信台 

交通部航港局航安組運星艦 輪機長 林榮邦 

交通部航港局航港局秘書室 科員 劉美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副校長 李選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授 林  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主任 鍾政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副教授 黃俊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助理教授 王彙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彭靖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江文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甘國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陳霓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鍾言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張馨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謝秉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紀菀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郭雅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謝華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陳建豪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洪銘志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作人員 劉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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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STCW 資訊研究中心年度論壇大合照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李選士副校長開場介紹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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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由交通部航港局林昌輝副局長致詞 

 

 

 

貴賓致詞，由中華民國船員外僱輔導會姚忠義主任委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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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由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許洪烈秘書長致詞 

 

 

貴賓致詞，由上海海事大學肖英杰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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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由上海寶山旅遊局邱羚局長致詞 

 

 

議題一 極地水域船舶操作國際規則 

主持人、與談人和報告人與來賓互動 

照片左起：林鴻志副執行長、許財福經理、林沛樵副總經理、高台順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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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客輪船員特殊安全培訓要求 

主持人、與談人和報告人與來賓互動 

照片左起：黃余得顧問、吳巨聖總監、方福樑副總經理、林彬教授 

 

議題三 兩岸船員發展趨勢 

主持人、與談人和報告人與來賓互動 

照片左起：陸王均理事長、李選士副校長、林昌輝副局長、肖英杰院長、曾向明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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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海運林沛樵副總經理 

Polar Code 的訓練要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林彬教授 

客輪特殊安全訓練要求 

  

中華海員總工會陸王均理事長 

兩岸船員發展趨勢 

上海海事大學肖英杰院長 

中国船员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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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提問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許秘書

長發言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李蓬秘書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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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梁瑞聰組長發言 

 

航管學系博士生發言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蔡朝祿助理教授發言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許洪

烈秘書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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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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